不怕掉价的“土法官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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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身整洁的法官制服,徽章醒目地别在领边,方边眼镜下是一张黝黑、谦和却永远微笑的脸。17年来,龙进品的法官形象已经成为公郎镇的一个标志。

    作为云南省大理州南涧县法院公郎法庭庭长,17年间,龙进品办理了1000多件案件,无一错案、无一超审限,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案结事了。

    1989年,回族小伙龙进品成为公郎镇考上大学的第一人,引发了轰动。4年后,他从西南民族学院法律系毕业,服从分配回到南涧进入县法院工作,从此再也没有离开。他的这个选择又一次引起了轰动。

    “我心里其实是有落差的,但当时全县懂法律的人不多,自己学有所长,觉得能派上大用场。而且我是这里土生土长的,应该回报父老乡亲。”龙进品说。

    龙进品在工作中感到,民族地区受传统陋习乡规影响很深,非常需要依靠法律来解决纠纷。但村民们普遍文化水平不高,缺少法律意识,所以办案不能拘泥于形式,而要耐心倾听,以理服人。于是,东家劝解、西家调停成了他工作的常态。渐渐地,他成了调解高手,许多别人化解不了的纠纷,他几句话就能解决问题。公郎法庭每年要审100多件案子,可更多的案子是他在“婆婆妈妈”的过程中、在街边与人聊天时化解掉的。

    “虽然我年纪大,但文化没有小龙高。”德高望重的南涧县伊斯兰教协会会长沙云说:“小龙代表的是文明、是法治,许多事情我都要和他商量。”

    并不是所有人一开始就能理解龙进品的选择。有亲友觉得,他到大城市转了一圈又回到山沟里,很“掉价”。在镇上开诊所的马继东曾说:“龙进品这四年大学算是白念了,整天东家长西家短,不像个法官!”

    后来,阿嘎村的一起案子改变了马继东的看法。那年,村里一位老父亲因为赡养费的问题把三个儿子告上法庭,还扬言要喝农药。经过龙进品的调解,三个儿子与父亲和好如初,并为父亲养老送终。这件事让马继东大为感动。多年来,他亲眼看着龙进品从一个大学生变成了专办家长里短案子的“土法官”：“我诊所里人流量大,可从没听谁说过龙进品的案子办得不好,真不简单!”

    龙进品从小家境贫寒,父母靠打工借贷才供他上完大学。工作以后,好几次面对调到县法院机关或者辞职做律师的机会,他也曾犹豫过。为了儿子能上个好学校,他一度真的动过离开法庭的念头，“可我认真想了一想,如果提出来离开,院里还真安排不出更合适的人来这里。”理由很简单:一来他是回族;二来他长期在基层,熟悉乡土人情,群众基础好;三是当地党委政府也希望他留下来,继续在调处纠纷中发挥作用。

    当年的同学有的已是家产殷实的律师,有的已官至副局级,只有龙进品还坚守在基层法庭。他依然很清贫,常年穿的只有一身法官制服和一件白西装,一家三口至今没有自己的房子,一直蜗居在法庭顶楼的宿舍。

    “用现在的话说,他就是17年前的大学生村官。”云南高院副院长田成有告诉记者:“龙进品化解矛盾,靠的是智慧、良知、责任心和坚守的毅力。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他这样的平民法官。”

    这些年来,公郎镇走出去四五百名大学生,但回来的不足20人。公郎法庭也经常有新人来锻炼,但往往过两三年就回县法院机关了。“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像我一样,愿意安心在这里为大家服务。”龙进品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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